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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湖北省委和鄂州市委关于法制社会建设、“八五”普法等文件精神，推进法制校园建设，进一步提升学校法治化水平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,深刻认识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 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，紧紧围绕中央省委市委普法工作要求，围绕服务学校“十四五”时期发展目标，坚持普法宣传与法治实践相结合、日常宣传与集中宣传相结合、内部学法与社会普法相结合，聚焦宪法、高等教育法、职业教育法等核心法律法规，增强全校党员干部、广大师生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,使法治成为师生共识和基本准则，为学校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。
二、工作目标
通过落实本年度普法工作方案，提高学校法治化水平。学校师生法治素养显著提升，对法律法规的知晓度、法治精神的认同度、法治实践的参与度进一步提升。多层次多领域法制校园建设深入推进，全校师生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，办事依法、遇事找法、解决问题用法、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明显改善。
三、工作任务
（一）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
1.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、丰富内涵、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，推动领导干部带头学习、模范践行。把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学校党委会“学习在先”、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（扩大）学习的重点内容。做到及时学习、应学尽学。（责任单位：党政办 、宣传部  完成时限：全年）
2.各基层党组织充分利用“三会一课”“党		员活动日”和“主题党日活动”等形式，组织党员师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集中学习不少于2场次。（责任单位：组织部、纪委  完成时限：全年）
3.持续推进大思政理论课教学改革，把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学校思政课教学内容，进一步做好进教材、进课堂、进头脑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马克思主义学院  完成时限：全年）
（二）深入学习宣传宪法
1.深度阐释“中国之治”的制度基础，阐释新时代依宪治国、依宪执政的内涵和意义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精神，推动宪法深入人心，让师生听得懂、传得开、用得上。学校全年举办宪法宣讲活动不低于1次。（责任单位：发展规划与政策法规处、各院部  完成时限：12月）
2.丰富创新“12•4”国家宪法日和宪法宣传周活动，借助“报、网、端、微、屏”等媒介进行法制宣传。编印宪法宣传资料，采用案例、故事等形式增加宪法宣传的趣味性。加强国旗法、国徽法、国歌法等宪法相关法的学习宣传，强化国家认同。（责任单位：宣传部、各院部 完成时限：12月）
3.积极开展师生“宪法卫士”线上学习与考试、宪法主题国旗下的讲话、宪法主题班会、宪法知识竞赛等“学宪法讲宪法”系列活动，普及宪法知识，弘扬宪法精神，树立宪法信仰。（责任单位：学工处、团委、各院部  完成时限：9-12月）
（三）深入学习宣传党内法规
1.以党章、准则、条例等为重点，各基层党组织充分利用“三会一课”“党员活动日”和“主题党日活动”等形式深入学习宣传党内法规，促进党内法规学习宣传常态化。（责任单位：组织部、纪委  完成时限：全年）
2.突出学习宣传党章，监督教育全校党员以党章为根本遵循，尊崇党章、遵守党章、贯彻党章、维护党章。（责任单位：纪委、组织部  完成时限：全年）
（四）深入学习宣传其他与师生学习生活相关的法律
1.扎实推进新修订的《职业教育法》学习宣传，提升学校教师思想政治站位和职业道德素养，强化法治意识，倡导职业精神,开展《职业教育法》辅导学习1次。（责任单位：发展规划与政策法规处  完成时限：5—12月）
2.持续宣传学习《教育法》《教师法》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》《民法典》等与师生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，增强师生法律观念和维权意识，营造良好的校园法治氛围。（责任单位：教务处、人事处、学工处、发展规划与政策法规处、各院部  完成时限：全年）
（五）高质量开展依法治校工作
1.依法修订学校章程。章程修订是凝练办学特色，落实依法治校，融入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举措。以国家近年来新修订的法律法规、关于高等职业教育的重大部署和重要文件精神，以及学校第一届党代会和“十四五”事业发展规划确定的发展目标等为依据，严格遵照章程修订程序，高质量完成章程修订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发展规划与政策法规处  完成时限：全年）
2.坚持法治教育和道德教育相结合,全面加强师德师风建设，将法治与道德教育贯穿教师培养培训全过程，充分激发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主动性，积极引导青年学生崇德守法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（责任单位：人事处  完成时限：全年 ）
3.大力开展预防毒品、校园欺凌、校园安全等方面的法治宣传与教育活动，进一步加强校园综合治理，努力创建“零犯罪学校”，依法维护校园安全稳定。（责任单位：保卫处  完成时限：全年 ）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党政负责人要认真履行普法工作领导责任，健全工作机制，明确工作职责，再深化、再鼓劲、再提劲，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，采取有效措施，提高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针对性、精准性、实效性。
（二）加强监督评估。各单位要根据本方案，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活动计划，细化工作措施，注重落实落地，确保普法工作有声有色、有力有效开展。学校将组织普法工作督查，督查结果作为学校目标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。
（三）加强活动材料归档整理。各单位要认真做好普法活动的宣传报道工作，及时搜集文件、照片、影像、总结等普法活动材料，按要求向学校报送备案存档。











